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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看守（拘留）所内部保安服务的合

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7415420255804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 乙方：上海百富勤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彦（女）

地址：金山区龙钊路 110 号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五星中心路829

号 10 幢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1499

电话：37990110 电话：13564057158

传真： 传真：

联系人：经办人 联系人：李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就区看守（拘留）所内部

保安服务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基本情况及内容

项目名称：区看守（拘留）所内部保安服务

务地点：上海市金山区





2

服务范围与内容：本项目主要是为分局监所提供内部安全护卫等服务。

第二条 主要工作任务

本项目主要是为分局监所提供内部安全护卫等服务。

第三条 服务职责

（一）安全保卫职责

1. 负责看守所周边的安全巡逻，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确保看守所的外围安全。

2. 对进出看守所的人员和车辆进行严格检查，防止违禁物品进入看守所，同时确保

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和车辆能够进入。

3. 协助看守所民警维护看守所内部的秩序，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迅速响应并采取有

效的处置措施。

（二）监控与警戒职责

1. 负责看守所监控系统的操作和监视，密切关注在押人员的动态，及时发现异常情

况并向相关人员报告。

2. 对看守所的警戒区域进行严密监视，防止在押人员逃脱或外部人员非法闯入。

3. 配合民警进行在押人员的提审、会见等活动的安全保障工作。

（三）应急处置职责

1. 制定和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2. 在发生火灾、地震等突发事件时，迅速组织人员进行疏散和救援，确保在押人员

和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3. 协助公安机关处理看守所周边的治安事件，确保看守所正常秩序。

（四）服务保障职责

1. 为看守所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服务，如通用设备维护、物资搬运等。

2. 协助民警开展对在押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为在押人员提供必要的帮助。

（五）保密职责

1. 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对在看守所工作中接触到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在押人员

信息等严格保密，不得泄露给任何无关人员。

2. 妥善保管涉及保密内容的文件、资料和物品，防止丢失或被窃取。

3. 在与外界交流中，不得提及任何与看守所工作相关的保密内容。

第四条 合同期限

本次签订合同期限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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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合同价款与付款方法

1、合同价款为 4252800元整（肆佰贰拾伍万贰仟捌佰元整）。

2、付款方法：

（1）服务费按半年度支付。中标人完成上半年服务后，开具合同总价 50%金额的发票，

采购人收到发票后按照财务规定付款。

（2）在财政当年度预算执行关账前，采购人对中标人的服务进行考核，满意度评分达

到 90 分以上为合格，支付合同剩余款；评分低于 90 分的，扣除合同总价 5%后支付余

款。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按财务规定付款（以财政支付日期为准）。

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审定乙方编制的内部保安服务方案，监督乙方内部保安服务工作的实施。甲方有权

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标准规范，对乙方实施的内部保安服务提出修改和变更建

议。

2、对内部保安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管理服务要求乙方

整改落实。

3、定期召开会议，与乙方沟通协调内部保安服务相关事宜，对内部保安服务满意度测

评，配合乙方提升内部保安服务的服务质量。

第七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项目内部保安服务的实际情况开展服务，编制内部保安服

务方案、管理服务计划，报送甲方审定。

2、保证从事内部保安服务项目的人员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和应有的素质，做好从业人

员有关政治素养方面的审核。如需调整主要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应事先通报甲方，对

甲方提出认为不适合的在岗人员，乙方应在接到甲方变更在岗人员要求后及时作出调

整。

3、按要求组织成立服务质量监督检查部门，定期对内部保安服务质量进行内部监督检

查，及时向甲方通报内部保安服务区域有关的重大事项，稳步提升内部保安服务质量。

4、合同期限届满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交内部保安服务第三方服务总结报告；合同期限

届满且不再续签新合同时，乙方应向甲方移交档案资料，并填写移交清单，由双方签

收；全部手续完成后签署内部保安服务移交确认书。

第八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向上海市信息法律协会申请调解，也可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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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第 2种方式解决。

1、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日期：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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